
昆明市呈贡区统计局
2021年“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”、“城乡
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”项目

1、 项目名称

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

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

2、 立项依据

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：《昆明市呈贡区社区专职统计人员管理办法》（呈统通〔2017〕17号）

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：《国家统计局昆明调查队关于足额发放城乡居民住户调查补贴的通知》（昆调字〔2016〕61号）

3、 项目实施单位

单位名称：昆明市呈贡区统计局

组织机构代码：015129245

地址：昆明市呈贡区谊康北路237号检察院大楼405室

联系电话：67475003

法人代表：杨  海

经费来源：财政全额拨款

    单位主要职责：

1.贯彻落实国家的统计方针政策，组织落实国家统计局、省统计局、市统计局下达的统计调查计划，组织实施统计调查工作。组织、指导和协调全区统计工作，承担确保统计数据真实、准确、及时的责任。监督检查统计法律、法规的执行。

2.执行国家统计制度，建立和完善反映经济社会发展的统计方法、统计指标和统计管理体系。组织实施国民经济核算制度和投入产出调查，汇编提供国民经济核算资料。

3.承担国家确定的重大国情国力普查在本区的组织实施工作。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实施人口、经济、农业普查及专项调查工作。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普查和调查方面的统计数据并进行统计分析，发布普查公报，撰写研究报告，编纂印刷普查资料。

4.组织实施全区范围内农林牧渔业、工业、建筑业、批发和零售业、住宿和餐饮业、房地产业、服务业等统计调查。收集、汇总、整理和提供有关调查的统计数据。

5.组织实施能源、投资、收入、科技、人口、劳动力等统计调查。综合整理和提供全区性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资料。

6.对统计数据进行统计分析、统计预警和统计监督。向区委、区政府及有关部门提供咨询建议。

7.统一核定、管理、公布、出版全区性的基本统计资料。定期发布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的统计信息。

8.开展统计执法检查，依法查处本区域内统计造假、弄虚作假等统计违法违规行为。组织实施统计执法“双随机”抽查制度，规范统计执法行为。开展统计普法宣传，促进部门、单位、个人依法统计。

9.指导专业统计基础工作和统计基层业务建设。建立、健全统计数据质量审核、监控和评估制度。

10.负责全区统计信息自动化系统和统计数据资料的管理工作，实施统计数据联网直报，指导全区统计信息化建设。组织开展统计干部教育培训工作。
四、项目基本情况
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：发放2021年6个街道41个社区专职统计人员经费，全部用于社区专职统计人员劳动报酬支出，保障各项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：做好2021年城乡一体化120户住户调查、10户农民工监测调查、70户农民工市民化调查工作。

五、项目实施内容
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：该项目为延续性项目，预算经费为181.056万元，主要用于足额发放2021年6个街道41个社区专职统计人员劳动报酬，以保障各项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：该项目为延续性项目，预算经费为77.36万元，主要用于做好城镇和农村住户、农民工监测、农民 工市民化等调查工作。

六、资金安排情况

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：劳务费：181.056万元。

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：劳务费：77.36万元。

项目资金全部由区级财政年初预算批复安排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：按时足额发放2021年6个街道41个社区专职统计人员劳动报酬，保障各项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：确保2021年城乡一体化120户住户调查、10户农民工监测调查、70户农民工市民化调查工作顺利开展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：每年按时足额发放6个街道41个社区专职统计人员劳动报酬，保障各项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：按质按量完成城镇和农村住户、农民工监测、农民工市民化等调查工作。

9、 项目绩效目标表

	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1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社区统计调查工作经费

	主管部门及代码
	昆明市呈贡区统计局410301
	实施单位
	昆明市呈贡区统计局

	项目属性
	002 延续性项目
	项目期
	经常性项目

	项目负责人
	区街道统计中心
	联系电话
	67479673

	项目概况
	发放2021年6个街道41个社区专职统计人员经费，全部用于社区专职统计人员劳动报酬支出，保障各项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。

	项目立项依据
	上级党委、政府文件

	　
	总投入
	中央财政
	省级财政
	市本级财政
	县（市）区级财政
	其他

	年度资金来源（元）
	1810560
	　
	　
	　
	1810560 
	　

	总  体   目  标
	中期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每年按时足额发放6个街道41个社区专职统计人员劳动报酬，保障各项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
	按时足额发放2021年6个街道41个社区专职统计人员劳动报酬，保障各项统计调查工作顺利进行

	
	
	　

	
	　
	　

	
	　
	　

	绩  效  指  标
	一级指标
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　
　

　
	数量指标
	发放社区专职统计人员劳动报酬
	41个社区

	
	
	质量指标
	夯实基层统计力量，提高统计数据质量
	统计数据质量提升

	
	
	时效指标
	发放2021年1-12月社区专职统计员工资
	2021年底前按时足额发放

	
	
	成本指标
	成本控制
	3680元/人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扩大统计队伍，普及统计知识，提升统计数据质量
	社会效益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政府相关职能部门、街道、统计调查对象满意度
	100%

	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
	由区街道统计中心负责组织实施

	预算绩效说明
	　

	单位负责人：
	杨海
	填报人：
	赵昀
	填报日期：
	2020-10-29


	项目支出绩效目标申报表

	（2021年度）

	项目名称
	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抽样工作经费

	主管部门及代码
	昆明市呈贡区统计局410301
	实施单位
	昆明市呈贡区统计局

	项目属性
	002 延续性项目
	项目期
	经常性项目

	项目负责人
	曾敏
	联系电话
	67479738

	项目概况
	做好2021年城乡一体化120户住户调查、10户农民工监测调查、70户农民工市民化调查工作

	项目立项依据
	上级党委、政府文件

	　
	总投入
	中央财政
	省级财政
	市本级财政
	县（市）区级财政
	其他

	年度资金来源（元）
	773600 
	　
	　
	　
	773600 
	　

	总  体   目  标
	中期目标
	年度目标

	
	做好城镇和农村住户、农民工监测、农民工市民化等调查工作
	做好2021年城乡一体化120户住户调查、10户农民工监测调查、70户农民工市民化调查工作

	
	
	　

	
	　
	　

	
	　
	　

	绩  效  指  标
	一级指标
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指标值

	
	产出指标
　
　

　
	数量指标
	调查对象包括住户及农民工200户（按照每年实际情况调整调查户数）
	200户

	
	
	质量指标
	2020年-2021年定期向社会公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和农民工监测情况
	每月、每季度、每年

	
	
	时效指标
	按上级统计部门要求完成调查
	每年年底前

	
	
	成本指标
	200户调查户，20名调查员
	400元/调查户，200元/调查员，600元/调查员（按每年实际要求调整）

	
	效益指标
	社会效益指标
	2020年-2021年为政府提供城镇、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数据
	政府公信力提高

	
	满意度指标
	服务对象满意度
	政府职能部门、调查户满意度
	100%

	单位已有的保障项目实施的制度措施
	由区统计局统计科负责组织实施

	预算绩效说明
	　

	单位负责人：
	杨海
	填报人：
	曾敏
	填报日期：
	2020-10-2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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